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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圈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电气装备电线电缆、电力电缆和通信电缆等电缆识别标志及绝缘线芯的识别标志。

2 目的

    本f1谁对电线电缆及其绝缘线ME的识别标志方法作出了统一的标准化规定，以保证电线电缆正确连

接，安装和安全运行。

吕 定义

  二1 电缆识别标志

    用文字、字母、符号、颜色等标iarr,出电线电缆的制造厂、产品商标、型号、规格、性能等。

  3.2 绝缘线芯识别标志
    用阿拉伯数字、颜色 （单一8A ‘或组合颜色）区分多芯电缆的不同绝缘线芯或标明绝缘线芯的功能。

  ⋯ 标难匆I色
    为M 标志所规定采用的颜色，并用颜色色版表示。

  二4 颜色色序
    多芯电缆 （二芯以上）绝缘线芯采用颜色识别时规定优先采用的颜色 （包括组合颜色）及期R序排

列规则。

4 一般要求

  4.1 颜包只别
  4.1.1 颜色要求
    标志颜色应能确认符合或接近介B 6995.2-86《电线电缆识别标志 第2部分：标准颜色》规定的某

一种颜色。

  4.1.2 清晰度
    标志颜色应易于识别或易于辨认。

  4.1二 耐擦性
    标志应耐擦，擦试后的颜色应基本保持不变。

  4.2 数字识别

  4.2.1颜色要求
    载体应是同一种颜色，所有识别数字的颜色应具有相同颜色。载体颜色与标志颜色应明显不同，

且应能确认符合或接近GB 6995.2-86规定的某一种颜色。

  4.2．2 清晰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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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数字标志应清晰，字迹清楚。

  4.2二 耐擦性

    数字标志应耐擦，擦试后的标志应仍保持不变。
  4.3 压印标志

  哆.3.1 型式
    压印标志应采用凸印或凹印型式，直接压印在载体上。
  4.3.2 清晰度

    压印标志的字迹应清晰或易于辨认。
  4.4 标志线或标志带
  4.4.1 标志线

    用于识别电线电缆产地的标志线，应按有关规定申请注册，其颜色可为单一颜色，也可为组合颜
色。

  4.4.2 标志带

    标志带是在带子上印上文字、字母、符号等标记，标出电线电缆的制造厂、产品电压等级、型号、
规格、商标等等。

  4.4.3 清晰度

    整个标志线上的颜色应保持一致，组合颜色中两种颜色的分界线应保证清晰。标志线的颜色和标
志带上的标记应清楚可辨。

  4.4.4 牢度

    用汽油或其他合适溶剂清洗时，标志颜色应保持不变。

肠 试验方法

  5.1 标志清晰度用目力检查，当试样表面受到污染不能辨认时，可用汽油或其他合适溶剂浸过的
棉织物擦拭试样表面，或者用洁净的刀片切取试样断面进行检查。

  5.2 标志耐擦性用浸过水的脱脂棉或棉布，轻轻擦拭10次，然后用目力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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